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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 5月 14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14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4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4日 9:15－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 87号四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桑树军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红普林

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137 人，代表股份

279,041,448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 (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为 1,436,202 股，下同)后的股份总数的 71.8121％。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278,017,000 股，占

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 71.5485％。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132人，代表股份 1,024,448股，占公司股

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 0.263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134 人，代表股份

1,026,048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

的 0.264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2 人，代表股

份 1,600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

0.000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132 人，代表股份

1,024,448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

的 0.2636％。 

8.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9.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

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278,832,0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50％；反对 96,3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5％；

弃权 113,03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4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16,6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79.5924％；反对 96,3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3914％；弃权 113,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016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278,845,8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9％；反对 89,6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1％；

弃权 105,93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3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0,4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0.9373％；反对 89,6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8.7384％；弃权 105,9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24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278,839,1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75％；反对 97,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8％；

弃权 105,1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3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23,7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0.2844％；反对 97,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4695％；弃权 105,1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246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278,845,9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9％；反对 90,36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4％；

弃权 105,1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3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30,5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0.9471％；反对 90,36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8.8068％；弃权 105,1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246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00 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278,910,8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32％；反对 91,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8％；

弃权 39,03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5,4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7.2717％；反对 91,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8.9236％；弃权 39,0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047％。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 

6.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

况汇总表>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278,807,8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63％；反对 121,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6％；



弃权 111,86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4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92,4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299％；反对 121,7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1.8679％；弃权 111,86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0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278,855,7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34％；反对 95,89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4％；

弃权 89,83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3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40,3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1.8991％；反对 95,89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3458％；弃权 89,8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55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00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278,812,7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81％；反对 177,00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4％；

弃权 51,66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8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97,3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77.7141％；反对 177,0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7.2508％；弃权 51,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35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 

9.00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278,843,9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2％；反对 90,63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

弃权 106,85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3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28,5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0.7522％；反对 90,63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8.8335％；弃权 106,8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2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14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莲花和廖齐越出席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

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红普林医疗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